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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予公佈交易  

最新進展  

 
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及  

 
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在 2018 年 8 月 29 日刊發的公告  

（「 該 公 告 」）， 有 關 本 公 司 出 售 中 信 海 月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及 海 南 –月東區塊的   

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內所用的詞彙具有   

該公告中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通知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 2018 年 10 月 8 日，本公司收到洲際

油氣關於出售事項的電郵，並知悉洲際油氣在 2018 年 10 月 9 日刊發同樣有

關出售事項的公告。根據洲際油氣的電郵，本公司獲悉洲際油氣的獨立財務

顧問（「洲際油氣財務顧問」）在洲際油氣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交資產重組計

劃（包括出售事項）（「洲際油氣重組計劃」）之時尚未完成盡職調查，因此

與及 /或者基於其他未解釋的情況，洲際油氣財務顧問未能出具有關洲際油氣

重組計劃的盡職調查及核查意見，該意見為向上海證券交易所取得重組計劃

批准的一項流程要求。再者，洲際油氣告知本公司因洲際油氣財務顧問未能

出具盡職調查及核查意見，洲際油氣將終止已呈交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洲際油

氣重組計劃，並有意就終止意向書與本公司進行商討。鑑於洲際油氣在其電

郵及公告有關意向書的此等陳述，本公司將要求洲際油氣就其關於意向書及

出售事項的意向作出澄清。在本公告日期，意向書仍然有效。  

  
誠 如 該公告所述，一份載有（其中包括） ( i )出售事項的資料； ( i i )中信海月      

集團的財務及其他資料； ( i i i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假設出售事

項 完 成 ）； 及 ( i v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通 告 的 通 函 （「 通 函 」） 預 期 將 於 2018 年        

10 月 10 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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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的時間編製及落實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及目前本公司

亦需時向洲際油氣取得其對於意向書及出售事項意向的澄清，本公司將延遲

寄發通函日期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本公司可能視乎向洲際油氣查

詢其對於意向書及出售事項意向的結果，而需要更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本 公 司 將 於 必 要 時 向 股 東 和 潛 在 投 資 者 就 有 關 出 售 事 項 的 發 展 及 寄 發 通 函

作進一步公告。  

 
誠如在該公告內披露，出售事項取決於若干先決條件的達成。由於洲際油氣

在 其 電 郵 和 公 告 內 表 達 其 有 意 與 本 公 司 進 行 商 討 以 終 止 意 向 書 對 出 售 事 項

產生額外不確定性，本公司建議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

請審慎行事。  

 

承 董 事 會 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 2018年10月9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索振剛先生、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而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